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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 州 市 应 急 管 理 局

关于印发《滕州市具有爆炸风险的装置及
设施实现无人化操作推进方案》的通知

各相关镇应急办，鲁南高科技化工园区管委会安全应急室：

为加快推进危险化学品企业本质安全化进程，按照省、

枣庄市关于爆炸风险装置及设施实现无人化操作改造工作

安排，结合实际，市应急局组织制定了《滕州市具有爆炸风

险的装置及设施实现无人化操作推进方案》。现印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滕州市应急管理局

2023 年 12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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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州市具有爆炸风险的装置及设施
实现无人化操作推进方案

为加快推进全市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企业本质安全化进

程，根据山东省应急厅《关于印发〈全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生

产“机械化换人、自动化减人”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(鲁应

急字〔2021〕135 号)、《山东省化工行业安全生产整治提升

专项行动总体工作方案》《关于加快推进具有爆炸风险的装

置及设施实现无人化操作的通知》和枣庄市应急局《关于加

快推进枣庄市具有爆炸风险的化工装置及设施实现无人化

操作的通知》（枣应急危化函〔2023〕62 号）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，坚持人民至

上、生命至上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牢牢守住安全生产

底线，加快推进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科技进步，利用机械化、

自动化技术，消除人员在爆炸、火灾、中毒环境中暴露和人

为误操作带来的安全风险，提高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和安全生

产科技保障能力，从根本上有效防范和遏制事故发生，保护

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2024 年 4 月底前，全市企业具有爆炸风险的装置及设施

的人员损伤范围内实现无人化操作，2024 年 11 月底前，企

业其他化工装置及设施（具有甲乙类火灾危险性、中毒窒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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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性等并可能造成人身伤害的高危作业场所）实现无人化

操作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排查论证

各相关企业要在前期排查的基础上聘请具备相应资质

的设计单位，对照《全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“机械化换人、

自动化减人”工作方案》（鲁应急字〔2021〕135 号）要求

的 18 种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和 22 个化工过程操作单元，

按照《山东省危险化工工艺安全控制设计指导方案》《山东

省化工过程操作单元机械化、自动化设计指导方案》逐一对

比，说明是否符合要求，论证实施无人化改造的可行性，最

终出具设计单位盖章的符合性说明或者评估报告（报告要明

确说明改造可行性）等证明。涉及具有爆炸风险的装置及设

施的，应于 2024 年 1 月底完成该项工作。涉及其他化工装

置及设施的应于 2024 年 5 月底前完成该项工作。

（二）方案制定

根据符合性说明或者评估报告的结果，若涉及的装置及

设施在人员损伤范围内均符合无人化操作要求，则不需要改

造；若不符合要求，则需要由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会同

企业有关专业人员共同研究制定无人化操作改造方案。各相

关企业应于 2024 年 2 月 8 日制定并上报具有爆炸的装置及

设施实现无人化操作改造技术方案；应于 2024 年 6 月底前

制定其他化工装置及设施实现无人化操作改造方案。

（三）施工建设

涉及安装改造工程的，要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安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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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承担，确保高标准、高质量完成改造。安装改造前后，要

有完善的停车、开车方案，落实好安全生产条件，保障停车、

开车安全。关于具有爆炸的装置及设施实现无人化操作改造

工作，各相关企业应于 2024 年 3 月中旬前开展施工建设；

关于其他化工装置及设施实现无人化操作改造工作，各相关

企业应于 2024 年 10 月中旬前施工建设。

（四）自主验收

对需要进行无人化操作改造的企业要在施工改造完成

后，组织有关专业人员和设计、施工等单位，对改造完成情

况进行验收并建立档案，共同出具相关装置及设施已符合无

人化操作要求的结论性证明意见，确保装置运行安全、可靠、

稳定。关于具有爆炸的装置及设施实现无人化操作改造工作，

各相关企业应不晚于 2024 年 4 月中旬前完成改造建设和自

主验收。关于其他化工装置及设施实现无人化操作改造工作，

各相关企业应不晚于 2024 年 11 月中旬前完成改造建设和自

主验收。

（五）复核验收

请鲁南高科技化工园区管委会安全应急室（以下简称

“园区管委会应急室”）会同木石镇、官桥镇应急办，组织

“安全管家”，完成对园区内相关企业的复核验收。大坞镇、

姜屯镇、界河镇、西岗镇应急办，要组织政府购买的第三方

面服务机构或者聘请专家，按时完成对辖区内相关企业的复

核验收。验收完成时间，另行通知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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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相关镇应急办、园区管委会应急室要加强保障力量，

压实工作责任，坚持“工程化”“项目化”推进。各相关企

业一把手要带头研究、带头应用，加大投入，倒排工期，挂

图作战，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改造任务。方案中规定的时

间均为完成工作的底线时间，企业实际工作应尽早完成。

（二）加大支持力度

原则上继续坚持在安责险保费调节、技改政策扶持、改

造不应视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管理等支持政策。积极争取

专项奖补资金，将具有爆炸风险的装置及实施无人化改造工

作纳入奖补范围。对该项工作完成迅速、成效显著、受到上

级部门表扬肯定的，按规定给予奖补。

（三）加强跟踪调度

各相关镇应急办、园区管委会应急室要采取督导检查、

执法监察等措施，推动企业全面开展具有爆炸风险的装置及

设施实现无人化操作安全技术改造。要加强研判分析和信息

归集，及时发现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和不足，重大问题及时

上报。要组织安全专家深入企业基层一线，指导帮助相关企

业解决改造过程中遇到的难题。市应急局将定期调度通报进

展情况，推广典型经验做法，对工作进展滞后、质量不高的

镇及企业通报提醒。

联系人：庞义瀚、魏杰,联系方式：5563389。

邮箱：tzhgzbywz@163.com。


